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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及推薦表各1份(2553310_1076065685_1_ATTACH1.pdf、2553310_107606

5685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

揚實施計畫」及推薦表各1份，請各校(園)踴躍推薦符合

資格者報名本市初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1月9日臺教國署秘字

第107013951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表彰堅守崗位、默默耕耘、犧牲奉獻之教育工作同仁，

並樹立可資效法之楷模，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揚

活動。

三、請各校(園)踴躍依實施計畫內容推薦符合資格之個人及團

體，填具推薦表，敘明具體感人事蹟，提校務會議或行政

會議通過，並檢具會議紀錄，於108年1月14日(星期一)前

函送一式4份到局進行審查，審查通過者由本局推薦參加

該署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揚初審活動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

兒園、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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